


第二章 认定范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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包括学生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、 文学作品、 美术及艺术

设计作品，获得的专利、 软件著作权、 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权

等

第三章 认

  第四条 创新创业学分的认定范围包括： 科研成果、

科研训练、学科竞赛、技能证书、创业实践和创新创业培训、

阅读学分等。

  (一) 科研成果： 包括学生在公开出版的学术期刊上发

表的论文以及被省级及以上学术会议收录的论文， 在报刊、

杂志上发表的作品等； 专利、 软件著作权等知识产权；

(二) 科研训练： 指参加各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

项目等；

(三 ) 学科竞赛： 指由政府部门、 行业权威机构和学校

组织的各级各类学科竞赛；

(四)技能证书： 指计算机等级证书和职业技能考核获

得的各类资格证书；

(五) 创业实践和创新创业培训： 指学生自主创业，依

法注册公司等实践活动，参加各类学术讲座、 创新创业讲座

和培训等。

定标准

第五条 创新创业学分认定标准

(一) 科研成果类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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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1

汉口学院创新创业实践学分认定申请表

申

请

人

填

写

学院 专业

申请人姓名 学号

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及内容 指导教师姓名
拟申请认定

学分

联系方式 申请认定总学分

学院审核意见
经学院审核，认定该生创新创业实践学分： 分。

学院负责人签字（盖章）： 年 月 日

教务处审核意见： 经教务处审核，认定该生创新创业实践学分： 分。

审核人签字（盖章）： 年 月 日

粘附有效证明：



附件：2

汉口学院创新创业实践学分汇总表
学院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学院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

序号 学院 专业 年级 申请人姓名 学号 联系方式 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及内容 指导教师姓名 申请认定学分 学院/部门审核意见 学校审核意见 最终认定学分 备注

1

2

3

4

5

6

7

8

9

10

审核意见：同意、不同意




